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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商船 (防止及控制污染 )條例》 (第 413 章 )  

修訂法例以實施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》  

 

 

引言  

 為把國際海事組織《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》 (《防

污公約》 )  所載的最新規定納入本地法例，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已根據《商船 (防止及控制污染 )條例》(第  413 章 ) (《條例》)  訂

立以下規例：  

(a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3  及  3A 條，訂立載於附件  A 的《 2018

年商船 (控制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 ) (修訂 )規例》；  

(b 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3  及  3A 條，訂立載於附件  B 的《 2018

年商船 (散化規則 ) (修訂 )規例》；以及  

(c)  根據《條例》第  3  及  3A 條，訂立載於附件  C 的《 2018

年商船 (國際散化規則 ) (修訂 )規例》。  

背景  

2 .  為保護海洋環境及減少船舶造成的污染，國際海事組織於

1973 年通過《防污公約》。《防污公約》於  1983  年生效，其六

份附則分別規管不同污染物的排放 1。是次立法工作集中處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《附污公約》附則規管各類物質如下：  

i .  附則 I：《防止油類污染規則》；  

i i .  附則 I I：《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控制規則》；  

i i i .  附則 I I I：《防止海運包裝有害物質污染規則》；  

iv.  附則 IV：《防止船舶生活污水污染規則》；  

v.  附則 V：《防止船舶垃圾污染規則》；以及  

vi .  附則 VI：《防止船舶造成空氣污染規則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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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則  I I，即規管船舶運載散裝有毒液體物質的部分。《防污公

約》附則  I I 訂明運載散裝有毒液體物質的船舶的具體規定，

當中包括船舶設計及建造要求、船舶發證、貨運作業紀錄，以

及排放控制。  

3 .  《防污公約》附則  I I 已採用《散裝運輸危險化學品船舶構

造和設備規則》 (《散化規則》 )及《國際散裝運輸危險化學品

船舶構造和設備規則》 (《國際散化規則》 )，訂明運載散裝有

毒液體物質船舶的設計及建造標準，以及船舶須配備的儀器。

在 1986 年 7 月 1 日或之前建造並運載散裝有毒液體物質的船

舶須符合《散化規則》的規定，而在該日期之後建造的該類船

舶須符合《國際散化規則》的規定。  

4 .  《防污公約》附則 I I 已透過《條例》及其附屬法例於香港

實施 2，有關的規定適用於所有香港船舶。因應對有毒液體物

質對海洋環境的影響的新認知，國際海事組織於  2004 年大幅

修訂《防污公約》附則  I I，為運輸有毒液體物質提供更清晰的

指引及步驟。有關修訂於  2007 年生效，海事處已採取行政措

施發出《香港商船資訊》，要求香港註冊運載散裝有毒液體物

質的船舶遵從新規定。截至 2018 年 4 月 8 日，全部 113 艘適

用的香港註冊船舶已符合《防污公約》附則  I I 的最新規定。  

立法建議  

5 .  我們建議把國際海事組織於  2004  年後通過的規定納入本

地法例，主要修訂包括因應對有毒液體物質的新認知而進行重

新分類，以及修訂相關的排放要求。部分主要修訂的重點如下：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為《 防污公 約》附 則 I I、《國際 散化規則 》及《散化 規則 》訂 立的附 屬法例 有以

下 三條：   

i .  《 商船 (控制散 裝有毒液 體物質 污染 )規 例 》 (第 4 1 3 B 章 )；  

i i .  《 商船 (散化規 則 )規例 》 (第 4 1 3 D 章 )； 以 及  

i i i .  《 商船 (國際散 化規則 )規 例》 (第 4 1 3 E 章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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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a)  修訂有毒液體物質的分類—國際海事組織的首份《防
污 公 約 》 附 則  I I  載 列 四 類 有 毒 液 體 物

質  (  A 類、  B 類、  C 類及  D 類，當中  A 類屬最危險，

對人體健康及海洋環境構成最大威    脅 3
)。每個類

別在裝載、運輸及排放方面各有限制。隨着在科學上

對這些有毒液體物質所帶來的影響有更多了解，國際

海 事 組 織 把 有 毒 液 體 物 質 重 新 歸 納

為  X 類、  Y 類、  Z  類及其他物質類別。  X 類的貨品

（如氯化石蠟及煤焦油）屬危險性最高，而其他物質

類別則包括煤漿、泥漿、糖漿及水等對海洋生態及人

體健康無害的物質。由於一些貨物如植物油（ Y 類）、

豬油（ Y 類）及尿素溶液（ Z 類）在世界各地的使用

量有所增加，而運送有關貨物亦趨普遍，它們因此被

納入規管。  

 (b )  收緊船上有毒液體物質殘餘量的許可上限  —隨着船

舶卸載系統有所改進，我們能更嚴格限制卸載貨物後

可排放入海的殘餘物數量。就  X 類、  Y 類及  Z 類貨

物而言，在  2007  年  1  月  1 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，在

卸載貨物後仍殘留在船艙及其管道的殘餘物數量（並

將排放入海）的許可上限大幅減少至  75  公升 (以往的

上限為  100  至  900 公升不等，視乎貨物所屬類別及船

齡而定 )。  

 (c)  排放限制—有毒液體物質如在洗艙或排放壓載水的過
程中排放入海，會對海洋生態及人體健康造成影響。

因此，  X 類、  Y 類及  Z  類的貨品只可在稀釋後才根

據規定的數量限制排放。在 2007 年 1 月 1 日或之後建

造，並獲准運載  X 類、  Y 類及  Z  類貨品的船舶，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有 毒液 體物質 按下列 因素編 入不同 污染類 別：  

i .  生 物積聚 ；  

i i .  生 物退化 ；  

i i i .  急 性毒性 ；  

i v.  慢 性毒性 ；  

v.  長 期健康 影響； 以及  

v i .  對 海洋野 生生物 及海底 生態環 境的影 響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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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備一個或多個水下排放口。而在 2007 年 1 月 1 日之

前建造的船舶，一個或多個水下排放口的規定適用於

獲准運載  X 類及  Y 類貨品的船舶；但此規定不適

用於獲准運載 Z 類貨品的船舶。其他物質類別並沒有

排放限制。  

 (d )  強制規定配備獲認可的穩性儀器—最新的《散化規
則》及《國際散化規則》要求運載散裝有毒液體物質

的船舶須配備獲認可的穩性儀器。該儀器須在船舶無

論處於完整與破損狀況時，都能驗證船舶是否符合所

適用的穩性要求，從而讓船員偵測到任何可能影響船

舶穩性的異常情況。在  2016  年  1  月  1  日或之後建造

並運載散裝有毒液體物質的船舶於交付時須已符合此

規定，而現有的船舶則須在  2021  年  1  月  1  日或之前

符合此規定。  

有關規例  

《 2018 年商船 (控制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6 .  《 2018 年商船 (控制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 ) (修訂 )規例》

就《商船 (控制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 )規例》 (第 413B 章 )  作

出修訂，以實施國際海事組織《防污公約》附則  I I 的最新規

定。  

《 2018 年商船 (散化規則 ) (修訂 )規例》  

7 .  《 2018 年商船 (散化規則 ) (修訂 )規例》就《商船 (散化規則 )

規例》 (第 413D 章 )作出修訂，以實施國際海事組織《散化規

則》的最新規定。  

《 2018 年商船 (國際散化規則 )(修訂 )規例》  

8 .  《 2018 年商船 (國際散化規則 ) (修訂 )規例》就《商船 (國際

散化規則 )規例》 (第 413E 章 )作出修訂，以實施國際海事組織

《國際散化規則》的最新規定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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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用直接提述方式  

9 .  《防污公約》附則  I I 所載的規定屬技術性質，國際海事組

織會不時予以更新。我們依照把其他海事相關國際公約的規定

納入本地法例的一貫做法，在規例中採用「直接提述方式」，

令本地法例能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與時並進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0.  上 述 規 例 將 於 2018 年  5  月  18  日 刊 憲 ， 並 於

2018 年  5  月  23  日提交立法會。  

建議的影響  

11 .  建議將有助於海洋環境的保護及可持續發展。建議符合

《基本法》的規定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不會影響《條

例》現有約束力，對財政、公務員、經濟、生產力、競爭、性

別議題或家庭均無影響。  

公眾諮詢  

12 .  我們於 2017 年  6  月諮詢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，亦

曾諮詢海事處船舶諮詢委員會和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，各委員

會均支持建議。  

宣傳安排  

13 .  我們將於 2018 年  5  月  18  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人解

答查詢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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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
14.  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向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

長 (運輸 )甄美玲女士 (電話：3509 8162)或海事處助理處長 (航運

政策 )蔡志全先生 (電話： 2852 4408)查詢。  

 

 

運輸及房屋局  

2018 年  5 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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